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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29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
对教育法进行修改。修改
教育法的决定将于2021年
4月30日起施行。

完善冒名顶替入学的法
律责任，是此次教育法修改
的重点之一。法律明确，在
招收学生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教
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
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不符
合入学条件的人员；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新修改的教育法，
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
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由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行政部门责令撤销入学
资格，并责令停止参加相关
国家教育考试二年以上五

年以下；已取得学位证书、
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
书的，由颁发机构撤销相关
证书；已经成为公职人员
的，依法给予开除处分；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与他人串
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
份，顶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
格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停
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已
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入学资格被顶替权利
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恢
复其入学资格。

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 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乡村振兴促进法、反食
品浪费法、新修订的海上交
通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关
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8
部法律的决定、关于修改中
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办法的决定，决定任命黄
明为应急管理部部长。国
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77、78、79、80、81、82、83号
主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
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8人
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
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
律规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
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补

充议定书》的决定、关于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
协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
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关于批准《成立平方公里阵
列天文台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林铎
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免去蒋洪军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检察长职务，任命程东方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
院检察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
他任免案。

新华社电 4月 29日 11
时 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发射升空，准确进入
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向载人航天工程空间
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并参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
务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

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
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
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
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天
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
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

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你们大
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
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
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
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在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观看发射实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海
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现场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电。

刘鹤、许其亮、肖捷，中
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
升民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观看发射。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独立
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

站，由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构
成。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
管理和控制中心，是发射入
轨的第一个空间站舱段。根
据任务安排，空间站计划于
2022年完成在轨建造，具备
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
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综合
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转
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新华社电 历经二次审
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 29日表决
通过了反食品浪费法，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意味
着，从 29日起，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不再仅仅是倡导
和号召，已经成为生效的
法律条文。

反食品浪费法共 32
条，分别对食品浪费的定
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
求、政府及部门职责、各类
主体责任、激励和约束措
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强调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
任务，规范公务用餐、餐饮
服务经营者等食品经营者
的行为，引导个人和家庭树
立正确消费理念；构建政府
领导、部门协作、行业引导、
媒体监督、公众参与的反食
品浪费社会共治机制；科学
设定法律责任，以刚性的制
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

坚决制止浪费行为。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公

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应
当根据实际情况，节俭安排
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过
规定的标准。餐饮服务经
营者可以对参与“光盘行
动”的消费者给予奖励；
也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
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
的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
明示。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
务经营者诱导、误导消费者
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
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食
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
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食品
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广播电
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
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
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
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
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网
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
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
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
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
项立法，聚焦餐饮浪费问
题，切口虽小，但意义重大，
是丰富立法形式、探索“小
快灵”立法的生动实践，也
是顺民意之举，有利于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促
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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